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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加强婚前保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民政局、妇儿工委办公室、团委、

妇联，两江新区社发局、团工委、妇联，高新区公共服务局、团

工委，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、民政局、妇儿工委办公室、团委、

妇联：

近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民政部、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、

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婚前保健工

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妇幼函〔2020〕20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

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并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：

一、充分认识重要意义

开展婚前保健服务，是促进生殖健康、预防出生缺陷、提高

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，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的内容，也是本

轮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要求。婚前医学检查率（以下简称“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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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率”）是反映婚前保健工作情况的核心指标。近年来，我市婚

检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，但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

距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充分认识婚前保健工作的积极作用和重

要意义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，统一思想、增添

措施、优化机制、扎实推进，上下联动，合力提高婚检率，切实

加强婚前保健和出生缺陷防治工作。

二、规范提供优质服务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大力加强婚前保健服

务能力建设，规范婚前保健服务项目，强化质量管理与控制，保

证婚前医学检查服务质量；要加强专业人员队伍建设，依法执业，

持证上岗；要切实做好婚育人群婚前健康知识咨询、惠民政策宣

传和婚前优生健康指导，优化婚前医学检查服务流程，为婚育人

群提供规范优质的婚前保健服务。

三、切实加强部门合作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

立婚前保健工作制度，明确部门职责，加强部门合作，细化工作

措施，逐步推进免费婚检，确保婚前保健工作取得实效。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，将婚检服务点设置在紧邻婚姻登记

场所的位置，并会同民政部门，在婚姻登记场所设立婚育健康宣

传教育便民服务平台或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室，向婚育人群开展宣

传教育和咨询指导。民政部门要在婚姻登记处配合卫生健康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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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婚检政策，积极引导结婚登记当事人自愿进行婚检，切实保

障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共青团、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优

势，强化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，积极推动婚前保健工作。妇儿工

委办公室要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，推动解决婚检工作

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婚前保健工作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民政局

重庆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共青团重庆市委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2020 年 8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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